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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信息披露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

务
未出席董事姓

名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独立董事 于鸿君
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审阅了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后，书面委托公司独立董
事施浩先生代表其本人对此报告及其摘要投赞成票。

董 事 许建良
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审阅了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后，书面委托公司董事张
海青女士代表其本人对此报告及其摘要投赞成票。

１．３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本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１．５ 本公司不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１．６ 公司董事长白绍桐先生、 总经理张国新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经海林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赵清女士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国电南自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刚平 肖宁

联系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新模范马路
３８

号
综合楼六层证券部

江苏省南京市新模范马路
３８

号
综合楼六层证券部

电话
０２５－８３４１０１７３

；

０２５－８３５３７３６８ ０２５－８３４１０１７３

；

０２５－８３５３７３６８

传真
０２５－８３４１０８７１ ０２５－８３４１０８７１

电子信箱
ｓ－ｄｅｐｔ＠ｓａｃ－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ｓ－ｄｅｐｔ＠ｓａｃ－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２．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总资产
３

，

１２６

，

２４８

，

９２４．８４ ２

，

６２６

，

８０４

，

１８３．１４ １９．０１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
益）

８５９

，

７８０

，

３３９．０４ ８６７

，

７３１

，

９９７．２４ －０．９２

每股净资产（元）

４．５４３ ４．５８５ －０．９２

报告期（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利润
７

，

３７３

，

０８６．６５ ３

，

５６５

，

８３５．６７ １０６．７７

利润总额
４２

，

１２９

，

５５７．３５ ４３

，

９２８

，

２８８．１７ －４．０９

净利润
１５

，

３４５

，

２３１．５０ １９

，

６９０

，

６３５．６７ －２２．０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１４

，

２４４

，

１６７．２４ １６

，

７５０

，

９４７．７９ －１４．９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８１ ０．１０８ －２５．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１ －１７．５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０８１ ０．１０８ －２５．０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８ ２．４３

减少
０．６５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２８

，

７５２

，

１３４．７８ －３２２

，

９４５

，

６０３．５２ －１．８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１．７３７２ －１．７０６６ －１．８０

２．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４

，

０９７．７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２４１

，

６７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９２

，

８８９．３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６６５

，

７６３．２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４７

，

８５５．４１

合计
１

，

１０１

，

０６４．２６

２．２．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 √不适用

§３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３．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９

，

２３３．７９９０ ４８．７９５ －８

，

０１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１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２３．７９９０ ６．４６７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
持股
������

境外自然人
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９

，

２３３．７９９０ ４８．７９５ －８

，

０１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１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２３．７９９０ ６．４６７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６９０．００００ ５１．２０５ ８

，

０１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１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９３．５３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合计 ９

，

６９０．００００ ５１．２０５ ８

，

０１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１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９３．５３３

三、股份总数
１８

，

９２３．７９９０ １００ ０ ０ １８

，

９２３．７９９０ １００

３．２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７

，

５２４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国家电力公司南京电力自
动化设备总厂 国有法人

５８．１５ １１０

，

０３７

，

９９０ １２

，

２３７

，

９９０

无

丛树霞 其他
１．６５ ３

，

１２０

，

０００

未知
中国银行

－

富兰克林国海
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１．０４ １

，

９６７

，

６０６

未知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１ １

，

７２９

，

６２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国联安德
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９ １

，

４９６

，

１７０

未知

吴广忠 其他
０．６５ １

，

２３４

，

０７５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其他

０．６３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顾蓓 其他

０．５３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６

未知
沈小琴 其他

０．４７ ８９４

，

８２４

未知
北京正华业兴科技有限公
司 其他

０．４４ ８３８

，

８８８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

国家电力公司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
总厂 ９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丛树霞
３

，

１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６７

，

６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２９

，

６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
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９６

，

１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广忠
１

，

２３４

，

０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顾蓓

１

，

０００

，

５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沈小琴

８９４

，

８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正华业兴科技有限公司

８３８

，

８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１

）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家电力公司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
总厂与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３．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４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４．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 √不适用

§５ 董事会报告
报告期内，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电力需求下降，发电企业暂缓或调整了投资计划，电力设备

行业需求减缓，二次设备市场价格普遍下调。 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公司通过实施专业整合，全面提升管理水平，积极应对
危机与挑战，保持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订货１３７，６３３．４５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１２．１４％。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８２，９１７．７３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２４．５０％；实现利润总额４，２１２．９６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４．０９％；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５３４．５２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２２．０７％ 。

（１）公司电网自动化分公司累计订货７０，７５６．７８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４７，８５２．６８万元。

报告期内， 公司电网自动化分公司中标的重大项目有： 广西桂林站５００ｋＶ数字化变电站科技试点项目。 该项目为
５００ｋＶ全数字化工程。 该工程创造了国内多个第一：第一个５００ｋＶ全数字化工程、本公司研制的国内第一套５００ｋＶ电子式
互感器投入实际运行、本公司研制的第一套５００ｋＶ全数字化录波器投入运行。 该工程所用的３套５００ｋＶ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和６套５００ｋＶ电子式电流互感器互感器均为本公司推出的新产品，该工程已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日投入商业运行。

其他中标的重大项目有：青海７５０ｋＶ乌兰变基建工程、国网直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伊敏及木村５００ｋＶ换流站工程、国
网湖南永州南５００ｋＶ变电站基建工程、河南５００ｋＶ安阳西变电站扩建工程、江苏５００ｋＶ东善桥变电站工程、江苏５００ｋＶ江阴
东变电所基建工程、江苏５００ｋＶ宁东南变电站工程、山东５００ｋＶ潍坊密州变基建工程、辽宁南海５００ｋＶ输变电工程、柳州
５００ｋＶ平果二变基建工程、陕西３３０ｋＶ新建大王变监控系统；四川宜宾１１０ｋＶ江南变数字化变电站工程等５个数字化变电
站项目。

报告期内，中标的重大国际项目有：“斯里兰卡普特拉姆３Ｘ３００ＭＷ燃煤电站一期项目及２２０ｋＶ送变电工程”。 该项目
全部采用国电南自产品，其中有电厂侧的发变组保护、网络监控系统、２２０ｋＶ升压站线路保护，录波等辅助设备；电厂对
侧２２０ｋＶ变电站的２２０ｋＶ监控系统、主变保护、线路保护等辅助设备。 该项目是斯里兰卡建国以来最大的政府项目，也是
中斯两国最大的合作项目。

（２）公司电厂自动化分公司累计订货２８，１６０．５６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１４，９４７．９６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电厂分公司各专业订货保持良好态势，相继在一些重大项目上中标，其中，电气专业中标的重大项目
有：广东省粤电惠来电厂一期３、４号２×１０００ＭＷ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工程厂用电监控系统 （ＥＣＭＳ）、福建石狮鸿山热电厂
２Ｘ６００ＭＷ超临界式供热发电机组厂用电监控系统（ＥＣＭＳ）、湖北西塞山电气总承包工程。

节能减排专业中标的重大项目有：国华徐州电厂２×１０００ＭＷ机组静电除尘电控系统、江苏句容电厂２×１０００ＭＷ机组
静电除尘电控系统；华电红雁池电厂１２套高压变频调速系统，中信集团江苏利港发电厂２套６ｋＶ ／ ２０００ＫＷ高压变频调速
系统、国能龙江生物发电１０ｋＶ ／７１０ＫＷ 高压变频调速系统、内蒙华电乌达热电有限公司＃１、２炉二次风机４套高压变频调
速改造等项目。

热工专业发展良好，本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的“ＴＣＳ３０００仪电一体化分散控制系统”成功中标华电珙县电厂２×６００ＭＷ

ＤＣＳ系统、 福建漳平电厂２×３００ＭＷ ＤＣＳ系统、 福建永安电厂 ２×３００ＭＷ ＤＣＳ系统。 该系统已经在１５０ＭＷ ＣＦＢ机组、

２００ＭＷ空冷机组、３００ＭＷ燃煤机组、６００ＭＷ燃煤机组等多个电厂主控、脱硫系统获得成功应用，总体技术处于国内先进
水平。

（３）公司水利水电自动化分公司上半年累计订货１０，２８２．９８万元，实现营业收入５，２４８．８２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水利水电自动化分公司中标的重大项目有：总装机容量６３０ＭＷ叙利亚迪什林水电站，该水电站位于
叙利亚境内的幼发拉底河上，是幼发拉底河上已运行多年、规模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２７６ＭＷ汉江蜀河水电站，是汉江
上游梯级开发规划中的第六个梯级电站；中标总装机容量５００ＭＷ嘉陵江草街航电枢纽工程；以及缅甸水津水电站，印尼
ＡＳＡＨＡＮ ＮＯ．１水电站（１８０ＭＷ）二次设备总承包项目。

公司水利水电自动化分公司积极推进资产整合、专业重组工作，全面提升水利水电专业产品研究开发和设计制造水
平、提高重大项目组织管理水平和优质服务，推动公司水电自动化业务再上新台阶，巩固和增强水电自动化市场的竞争
优势。

（４）公司工业自动化分公司上半年累计订货１４，２３５．１５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９，２５４．９９万元。

报告期内，轨道交通专业中标的重大项目有：沿海通道温福段电气化（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自动化项目、武汉铁
路局牵引供电调度自动化系统项目、 神华集团包神铁路牵引供电系统自动化项目、 京广线孟庙至武昌南站牵引供电系
统改造项目、蓝烟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京九铁路电气化改造（武汉局、郑州局）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土其马其至安格让
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天津市地铁２号线１１０ｋＶ变电站二次侧设备项目。

报告期内，信息安防专业中标的重大项目有：ＴＣＬ光电科技（惠州）有限公司厂区监控系统、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
器有限公司监控系统、沃尔玛（江苏）连锁超市监控系统等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工业自动化分公司投运、实施的项目有：武汉北编组站牵引供电系统项目、贵阳枢纽牵引供电系统项
目、大包线牵引供电系统项目、萧甬铁路电气化项目、温福铁路电气化项目；山西５０个变电站遥视系统等项目。

报告期内，由公司承担的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ＰＳ６０００＋变电站自动化系统”通过了江苏省科技厅组织
的项目验收。 项目验收专家组认为，该项目超额完成了合同所规定的各项技术和经济指标，该系统包括了跨平台的计算
机监控系统、适用于数字化变电站的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满足ＩＥＣ ６１８５０的通讯软件平台系统、适用于１０００ｋＶ的
继电保护装置以及满足产业化生产的各类测试系统。该项目产品设计符合相关标准、配置灵活、功能齐全、安全可靠。 该
项目构建了国电南自自动化及继电保护产品生产工艺和全过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该项目取得了７项科技成果和２项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申请发明专利１８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１项，参与制订国家或行业标准２６项。 项目总体技术性能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为我国电气二次设备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２日，公司获得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一级资质认证。该资质的取得，对于公
司在今后参与重大项目招投标中具有重要意义，为今后公司开展系统集成及工程总承包业务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５项新产品鉴定；４项新产品荣获２００９年度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ＰＳ６０００＋ 变
电站自动化系统”荣获２００９年度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截止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国电南自（浦口）高新科技园开始启用，公司电厂自动化分公司、水利水电自动化分公司和工业
自动化分公司已基本完成搬迁至浦口高新区新厂房的工作。

５．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
润率
（

％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利润率比上
年增减（

％

）

分行业

电力自动化设备
８１２

，

７４０

，

７８２．２９ ５９２

，

４１５

，

０４２．９７ ２７．１１ ２７．４５ ３１．９２

减少
２．４７

个百分
点

分产品
电网自动化保护
设备 ４７８

，

５２６

，

８３９．１５ ３５０

，

０２３

，

１７０．２３ ２６．８５ ４７．４４ ５１．６

减少
２．０１

个百分
点

电厂自动化保护
设备 １４９

，

４７９

，

６３７．２４ １１１

，

８９５

，

６９２．９５ ２５．１４ ８．３４ １１．８７

减少
２．３６

个百分
点

水利水电保护设
备 ５２

，

４８８

，

２４０．１８ ３６

，

５４２

，

６４５．６７ ３０．３８ １．４ ６．６８

减少
３．４４

个百分
点

工业自动化保护
设备 ９２

，

５４９

，

９３６．８４ ６１

，

３４０

，

３７０．７１ ３３．７２ ０．８７ ６．９６

减少
３．７７

个百分
点

其他
３９

，

６９６

，

１２８．８８ ３２

，

６１３

，

１６３．４１ １７．８４ ２５．４６ ２２．７７

增加
１．８

个百分
点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３２２．７２万元。

５．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华东
４０３

，

２７４

，

４７４．７４ ７５．１８

华北
１４３

，

７９０

，

０７７．７０ －１３．５５

西北
６４

，

０６６

，

００２．５４ １８１．５６

东北
５０

，

０７７

，

５６３．８１ １９．６７

华中
８６

，

４３４

，

８８６．０４ －１７．６４

南方
６５

，

０９７

，

７７７．４６ －９．０８

５．３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５．４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５．５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 □不适用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差异额 差异率 备注

营业收入
８２９

，

１７７

，

２５８．４５ ６６５

，

９９４

，

２２９．１０ １６３

，

１８３

，

０２９．３５ ２４．５０％

本期销售较去年同
期有所增加

投资收益
－１

，

０２７

，

２８９．６３ －２

，

９９５

，

６９３．９５ １

，

９６８

，

４０４．３２ －６５．７１％

部分参股公司由于
持股 比 例 发 生 变
化， 改为成本法进
行核算

营业利润
７

，

３７３

，

０８６．６５ ３

，

５６５

，

８３５．６７ ３

，

８０７

，

２５０．９８ １０６．７７％

本期销售较去年同
期有所增加

５．６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５．６．１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 √不适用
５．６．２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５．７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 √不适用
５．８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５．９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５．１０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６ 重要事项
６．１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６．１．１ 收购资产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对方或
最终控制方

被收购或
置入资产 购买日 交易价格

是否为关联
交易（如是，

说明定价原
则）

所涉及
的资产
产权是
否已全
部过户

所涉及的
债权债务
是否已全
部转移

中国华电电站装备
工程集团南京输变
电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

南京国电南自
轨道交通工程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２

，

１５６．００

是 评估价 是 是

６．１．２ 出售资产
□适用 √不适用
６．１．３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１）注入资产、资产整合承诺方名称和承诺内容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８日，公司召开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同意《关于＜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以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为交易基准日，国电南自拟向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华电工程）购买其持有的华电工程重工装备业务板块的资产及负债，包括华电工程持有的华电重工装备１００％的股
权、华电工程持有的郑机院１００％的股权、华电工程持有的华电重工机械９４％的股权、华电工程持有的华电管道５５％的股
权、 华电工程总部内部独立核算的物料输送业务主体的资产、 华电工程总部内部独立核算的管道工程业务主体的资产
和华电工程总部内部独立核算的钢结构业务主体的资产。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约为１０．２７亿元，作为购买前述资产
的对价，国电南自拟向华电工程发行不超过８，０００万股的股份。 本次交易以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作为本次交易审计、评估基准
日。 本次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不低于１４．１５元 ／股，发行数量不超过８，０００万股，最终发行价格及发
行数量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华电工程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得转让，之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上述交易完成后，国电南自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华电集团，未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尚未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审计、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国电南自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开展
审计、评估工作。 根据审计、评估进度及其他相关工作时间安排，国电南自在完成相关工作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等文件，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
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最终作价将以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国电南自及交易对方华电工程已经出具了如下声明承诺：

①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②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相关内容详见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上
的《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１１】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
重组（关联交易）预案》【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１３】。

２）是否已启动：是
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７日由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公司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总厂处获悉，公司直接控制人———中

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针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国
有股权变动事项），但该事项有待进一步论证，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经公司
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起停牌。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８日，公司召开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同意《关于＜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并准予公告。 依据相关法规规定，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日公告相关文件，公司股票于当
日复牌。

目前，公司以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事宜，审计机构正在对本公司及交易标的进行审计和
盈利预测审核，评估机构正在对重组中涉及的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审计、盈利预测审核、评估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向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项，并发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相关事项。 在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前，公司董事会每隔３０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６．２ 担保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８

股票简称：国电南自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３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于２００９年８月
１３日上午９：００在国电南自（江宁）高新科技园１号会议室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９名，实到董事７名，公司独立董事于鸿
君先生、董事许建良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在审阅了公司提交的议案后，于鸿君先生书面委托公司独立
董事施浩先生、 许建良先生书面委托公司董事张海青女士分别代表其本人对此次会议全部议案投赞成票 （第五项议案
许建良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监事会３位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白绍桐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
过了以下决议：

一、同意《公司２００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二、同意《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宋利国先生任期届满， 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提名于鸿君先生担任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调整
如下：

１、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白绍桐
委员：向颖、于鸿君、张国新、许建良、张海青、戴启波
２、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向颖
委员：施浩、许建良、张海青
３、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施浩
委员：于鸿君、白绍桐、陈礼东
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于鸿君
委员：施浩、白绍桐、许建良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秘书处（公司证券部）负责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日常工作，该秘书处由董事会秘书负责。

三、同意《关于收购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持有的２家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内容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收购“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９％

股权
８

（

１

位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

０ ０

收购“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化有限公司”

２７．１７％

股
权 ９ ０ ０

（一）、交易概述
１、目前，公司已全面实施“１＋４＋１” 的发展模式。 为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资产整合，公司将对各分公司所属参、控股公

司做进一步梳理，同时也进一步做强、做大公司安防信息技术专业及水电自动化专业。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资产重
组的要求，公司拟收购全资子公司“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自继保”）所持有的“南京南自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自信息”）１９％股权和“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海南自）２７．１７％股
权。

２、根据“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以及以“南京河海南自水
电自动化有限公司”原始出资额为依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南自继保”持有的上述２家公司全部股权，交易情况及
收购价格如下：

公司名称 交易情况 收购价（万元）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收购“南自继保”所持
１９．００％

股份
４４０．７７

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化有限公司 收购“南自继保”所持
２７．１７％

股份
１３５．８５

合计
５７６．６２

３、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８月 １２日与转让方“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就上述２家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分别签订了《股
权转让合同》，上述合同经受让方（国电南自）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达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的条件。

（二）、交易前各股东方持股情况及交易情况介绍
序号 公司名称 股东方 持股比例 交易情况

１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４７％

收购“南自继保”所持
１９．００％

股份

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
公司 １９．００％

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注）

３０．５３％

２

南京河海南自水电
自动化有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８３％

收购“南自继保”所持
２７．１７％

股份

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
公司 ２７．１７％

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２６．００％

注：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国电南自无股权关系。

上述转让标的未设定担保、抵押、质押等其它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无涉及上述转让股权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
执行及其它重大争议事项。

（三）、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支付条款
在《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３个月内，股权受让方（国电南自）以现金方式一次支付股份转让款。

２、定价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评估值 股权转让比例 转让价 受让方
１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３１９．８４ １９．００％ ４４０．７７

国电南自
序号 公司名称 基准价 股权转让比例 转让价 受让方

２

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化有限公
司 ５００．００ ２７．１７％ １３５．８５

国电南自
３、合同成立与生效
《股权转让合同》经转让方与受让方签字后，并经受让方（国电南自）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四）、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后，股东方持股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股东方 持股比例

１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４７％

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５３％

２

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化有
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００％

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６．００％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按有关规定办理上述股权受让相关事宜。

上述资产收购相关内容详见《资产收购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２４】

四、同意《关于公司为２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内容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为南京南自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不超
过
２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８

（

１

位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

０ ０

为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
２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８

（

１

位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

０ ０

鉴于南京南自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扩大而需增加生产流动资金的需要，公司
拟对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向交通银行南京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１年。 上述两家
控股子公司分别根据本公司为其担保金额提供反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公司将对南京南自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按各股
东方持股比例提供对等担保。

由于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且持有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１９．００％股权将转让
给本公司。 因此，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承担的担保金额将由国电南自承担。

为２家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融资

金额
持股比例

（

％

）

担保金额
融资金额
贷款 票据

１

南京南自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７０ ２８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６９．４７ ２１００ ２７００ ３００

合计
７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５７００ １３００

本次为南京南自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８００万元人民币，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８００万元人
民币；

本次为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１００万元人民币，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１００万元人民
币。

上述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４９００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２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３５６０万元，担保期限１年。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８４６０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９．７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０８年修订）》９．１１条和《公司章程》第１９７条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未达到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条件。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全体成员２／３ 以上同意生效。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按照有关规定签署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法律合同、法律文件等相关事宜。

上述担保事项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２５】。

五、同意《关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５位关联董事：白绍桐先生、许建良先生、陈礼东先生、张海青女士、戴启波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由出席会议的其他４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为：４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和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拟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包括：资金统一结算业务、

综合授信业务、存款业务在内的《金融服务协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简称“华电财务公司”、“华电财务” ）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于 ２００４年

２月１２日正式成立，负责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简称“华电集团”）及各成员公司办理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业务。 华电财务注册资本金为１３．９亿元人民币。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持有华电财务公司４６．８７５％的股
份，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０８年９月第六次修订）》１０．１．１条之规定，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在华电财务公司的业务范围，根据本公司的要求，向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子公司提供以下金融服务业务：

１、存款业务；

２、结算业务；

３、提供贷款及融资租赁业务；

４、办理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业务；

５、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６、承销企业债；

７、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８、提供担保。

（三）、关联交易基本原则
华电财务在为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业务时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１）本公司在华电财务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商业银行存款利率；

（２）本公司在华电财务的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

（３）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应不高于（或等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资金统一结算业务
（１） 针对本公司原来与国内各大银行发生的结算业务凡在华电财务经营范围之内且本公司认为对国电南自有利的

均可通过华电财务进行。

（２）华电财务为本公司提供的结算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资金的集中结算业务管理。

（３）除由中国人民银行收取的结算手续费外华电财务均免费为甲方提供各类结算业务。

２、综合授信业务
（１）华电财务可给本公司定期提供综合授信业务２００９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５亿元人民币。

（２）授信的期限、范围、项目、金额以及抵质押担保情况，由华电财务做一揽子审批。

（３）本公司在综合授信范围之内信用需求，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华电财务信贷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华电财务保证
履行承诺，并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３、存款业务
（１）华电财务支付本公司存款的存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期商业银行为该存款提供的利率，不得低于华电财务为中国

华电其他成员公司提供的同类存款利率。

（２）如华电财务未能清偿本公司的存款，本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与华电财务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并按照该协议
的规定，向相关责任方提出赔偿经济损失的要求。

本协议有效期３年，有效期满后若任何一方未向对方书面提出终止协议的要求本协议将自动延期３年，以此类推。 年
度综合授信额度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将列入“预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提
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０８年９月第六次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金融服务协议》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签署该《金融服务协议》并办理相关事宜。 该《金融服务协议》经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２６】。

六、同意《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等事项将根据董事会发布的“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０９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另行公告。

本届董事会对卸任的前公司独立董事宋利国先生表示感谢。 宋利国先生历任公司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并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宋利国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对公司规范经营和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此，公司董事会对宋利国先生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６８ 股票简称：国电南自 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２４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目前，公司已全面实施“１＋４＋１” 的发展模式。 为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资产整合，公司将对各分公司所属参、控股公

司做进一步梳理，同时也进一步做强、做大公司安防信息技术专业及水电自动化专业。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资产重
组的要求，公司拟收购全资子公司“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自继保”）所持有的“南京南自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自信息”）１９％股权和“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海南自”）２７．１７％

股权。

２、根据“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以及以“南京河海南自水
电自动化有限公司”原始出资额为依据，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南自继保”持有的上述２家公司全部股权，交易情况及收
购价格如下：

公司名称 交易情况 收购价（万元）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收购“南自继保”所持
１９．００％

股份
４４０．７７

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化有限公司 收购“南自继保”所持
２７．１７％

股份
１３５．８５

合计
５７６．６２

３、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８月 １２日与转让方“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就上述２家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分别签订了《股
权转让合同》，上述合同以及《关于收购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持有的２家公司股权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达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的条件。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是国电南自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６日。注册资本１００万元（实收

资本１００万元）。

法人代表：申泉
经营范围为：仪器仪表、低压装置、低压电器及元件零售、维修及电子元件、电工器材、五金工具、玻璃仪器零售，主要

业务为仪器仪表、低压装置等电力配件销售维修。

２００８年底资产总额１７５２万元，负债总额２２５万元，净资产１５２７万元。

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资产总额１６２２万元，负债总额２１６万元，净资产１４０６万元。

２、交易前各股东方持股情况及交易情况介绍
序号 公司名称 股东方 持股比例 交易情况

１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４７％

收购“南自继保”所持
１９．００％

股份

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
公司 １９．００％

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注）

３０．５３％

２

南京河海南自水电
自动化有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８３％

收购“南自继保”所持
２７．１７％

股份

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
公司 ２７．１７％

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２６．００％

注：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国电南自无股权关系。

上述转让标的未设定担保、抵押、质押等其它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无涉及上述转让股权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
执行及其它重大争议事项。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南大道３１０号
法人代表：陈礼东
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计算机控制及网络技术的软、硬件开发及工程应用；仪器仪表、通讯设备、电力系统自动化产品的研制、生

产及销售。

各股东方持股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股东方 持股比例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４７％

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
１９．００％

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５３％

合计
１００％

２、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化有限公司
（原名：南京水利电力仪器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 金军
公司住所： 南京高新开发区创业中心１５号楼６０８室
经营范围： 水电站自动化系统、水利工程自动化系统、水情自动测报系统、水资源监控与调度系统、环境自动监测系

统、岩土工程及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数字流域、电力系统自动化等自动化产品以及仪器仪表的研制、生产、销售、

服务；水利、电力、冶金和石化等行业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咨询与工程总承包；上述自动化系统产品的出口销售和工程承
包等业务。

各股东方持股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股东方 持股比例

南京河海南自水电
自动化有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８３％

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
２７．１７％

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６．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３、标的公司２００８年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
化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
务状况

资产总额
５２４７．３０ ３０８２．３１

负债总额
３３２２．３３ １９７８．８４

净资产
１９２４．９７ １１０３．４７

应收款项净额
２９８２．６０ １１１４．９９

２００８

年经
营情况

营业收入
６０８７．９４ ２１６７．２５

净利润
７５７．７０ ２３６．９１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９．３６％ ２３．６８％

上述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指标已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评
估基准日为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评估范围：“南自信息”公司的全部资产及与资产相关的负债，具体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
延所得税资产及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等。

评估方法：本次采用成本法（资产基础法）进行资产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等于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减去各项负债的
价值，拟收购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收购股权比例。 在采用成本法评估时，对流动资产中的货币资金
以核实后帐面金额确定其评估值；往来款项以可收回的金额确定评估值；存货采用重置成本法确定评估值；控股长期投
资的评估采取重置成本法对被投资单位进行整体评估来确定被投资单位基准日的净资产，以评估后被投资单位的净资

产乘以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得出长期投资的评估价值；固定资产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无形资产采用收入分成
率法和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各种负债以实际需支付的金额确定评估值。

“南自信息”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帐面价值

Ａ

调整后帐面值
Ｂ

评估值
Ｃ

增减值
Ｄ＝Ｃ－Ｂ

增减率
Ｅ＝Ｄ ／ Ｂ×１００％

１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１９２４．９７ １９２４．９７ ２３１９．８４ ３９４．８７ ２０．５１％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支付条款
在《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３个月内，股权受让方（国电南自）以现金方式一次支付股份转让款。

２、定价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评估值 股权转让比例 转让价 受让方
１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３１９．８４ １９．００％ ４４０．７７

国电南自
序号 公司名称 基准价 股权转让比例 转让价 受让方

２

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化有限公
司 ５００．００ ２７．１７％ １３５．８５

国电南自
３、合同成立与生效
《股权转让合同》经转让方与受让方签字后，并经受让方（国电南自）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上述股权收购事项不涉及标的公司的人员安置、资产处置情况。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是：通过对上述股权的收购，提高持股比例，达到对上述２家公司的绝对控股，实现资本收益

的最大化。 同时，也进一步做强、做大公司安防信息技术专业及水电自动化专业。

２、为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资产整合，减少管理层级，公司将对各分公司所属参、控股公司进行梳理，进一步完善公司
“１＋４＋１”发展模式。

３、项目经济效益及投资回收期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２００８

年末净
资产

预计未来净
资产收益率 投入资金 预计年新

增净利润
投资回收
期（年）

１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１９２４．９７ ２７．７２％ ４４０．７７ １２２．１８ ３．６１

２

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化
有限公司 １１０３．４７ ２７．１３％ １３５．８５ ３６．８６ ３．６９

合计
３０２８．４４ ２７．４２％ ５７６．６２ １５９．０４ ３．６５

七、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后，股东方持股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股东方 持股比例

１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４７％

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５３％

２

南京河海南自水电自动化有
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００％

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６．００％

八、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３、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
４、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及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６８ 股票简称：国电南自 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２５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南京南自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自机电”，本公司持有其７０％的股权）、南京南自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自信息”，本公司累计持有６９．４７％的股权）。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为南自机电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８００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不超过２８００万元人民币；

本次为南自信息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１００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１００万元人民币。

● 本次有反担保：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分别根据本公司为其担保金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合同担保方式为保证金
反担保形式。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８４６０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９．７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未达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的条件。

● 本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 ２００９ 年８ 月１３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２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会议应到董事９名，实到董事７名，公司独立董事于鸿君先生、董事许建良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在
审阅了公司提交的议案后，于鸿君先生书面委托公司独立董事施浩先生、许建良先生书面委托公司董事张海青女士分
别代表其本人对此议案投赞成票。

鉴于“南自机电”、“南自信息”两家控股子公司扩大主营业务的需要，公司同意为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向交通银行南
京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采用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１年。

根据《公司章程》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各股东方按持股比例提供对等担保。

由于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持有的“南自信息”１９．００％股权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转让给本公司。 因此，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承担的担保金额将由国电南自承担。

为２家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融资

金额
持股比例

（

％

）

担保金额
融资金额
贷款 票据

１

南京南自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７０ ２８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６９．４７ ２１００ ２７００ ３００

合计
７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５７００ １３００

（一）为“南自机电”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８００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８００万元人民币；

关联董事陈礼东先生回避表决，同意票为８票，反对票为０票；弃权票为０票。

（二）为“南自信息”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１００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１００万元人民币；

关联董事陈礼东先生回避表决，同意票为８票，反对票为０票；弃权票为０票。

预计上述担保总额不超过４９００万元人民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议案
未达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条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南京南自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门子路１９号
法人代表：陈礼东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力自动化产品、继电保护产品、工业自动化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开发、系统集成、咨询、服务、工程设

计、安装和调试。

各股东方持股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股东方 持股比例
南京南自机电自动
化有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该公司总资产７６４８ 万元，总负债４４０８万元，所有者权益 ３２４１ 万元；２００８年１－１２月净利润为
１１８５ 万元。

截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该公司总资产８０８９．６１万元，总负债４９２６．８４万元，所有者权益３１６２．７７万元；２００９年１－６月净利润
为１１１３．８万元。

截至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５９．２７％。

（二）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南大道３１０号
法人代表：陈礼东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计算机控制及网络技术的软、硬件开发及工程应用；仪器仪表、通讯设备、电力系统自动化产品的研制、生

产及销售；主营安防工程设计及应用服务。

各股东方持股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股东方 持股比例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４７％

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注
１

）

１９．００％

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
２

）

３０．５３％

注１：南京南自继电保护配件有限公司为国电南自全资子公司。

注２：南京合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国电南自无股权关系。

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该公司总资产 ５９８０．７５万元，总负债 ３８６６．８２万元，所有者权益２１１３．９３万元；２００８年１－１２月净
利润为９１４．１４万元。

截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该公司总资产７４７０．７万元，总负债３８５８．７３万元，所有者权益３６１１．９７万元；２００９年１－６月净利润
为２９８．０４万元。

截至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４６．２３％。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公司将在本议案获得董事会批准后与交通银行南京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该行给予“南自机电”融资总额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７０％（即２８００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方式采用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１年。

２、公司将在本议案获得董事会批准后与交通银行南京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该行给予“南自信息”融资总额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６９．４７％（即２１００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方式采用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１年。

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分别根据本公司为其担保金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合同担保方式为保证金反担保形式，保证金
缴纳比例为担保额的２０％。如借款人到期未偿还借款本金，保证金即为代偿金，被担保企业到期履行偿贷义务后，担保公
司将如数退还保证金。

四、董事会意见
基于“南自机电”、“南自信息”扩大主营业务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提供上述担保。 董事会认为，上述２家控股

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上述两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反担保可确保本公司利益不受
损害。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为南京南自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８００万元人民币，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８００万元人

民币；

本次为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１００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不超过２１００万元人民币。

上述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４９００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２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３５６０万元，担保期限１年。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８４６０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９．７５％。

本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担保协议；

２、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４、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６８ 股票简称：国电南自 编号：临２００９—０２６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本公司为降低财务成本和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 拟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
议》。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５位关联董
事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４位非关联董事：张国新先生，及３位独立董事向颖女士、施浩先生、于鸿君先生（书面委托施浩
先生投赞成票）一致同意《关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之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此
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事项属构成关联交易。 此
项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协议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为降低财务成本和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拟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包括：资金统一结算业务、综

合授信业务、存款业务在内的《金融服务协议》。

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是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２００８年修订）》第１０．１．１之规定，上述事项属构成关联交易。 此项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于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会议应到董事９人，实到董事７人，公司独立董事于鸿君先生、

董事许建良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在审阅了公司提交的议案后，于鸿君先生书面委托公司独立董事施浩
先生、许建良先生书面委托公司董事张海青女士分别代表其本人对此次会议全部议案投赞成票（第五项议案许建良先生
回避表决）。

５位关联方董事：白绍桐先生、许建良先生、陈礼东先生、张海青女士、戴启波先生回避表决；４位非关联方董事：张国
新先生，以及３位独立董事向颖女士、施浩先生、于鸿君先生（书面委托施浩先生投赞成票）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提
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１）关联关系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简称“华电财务公司”、“华电财务” ）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于 ２００４年

２月１２日正式成立，负责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简称“华电集团”）及各成员公司办理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业务。 华电财务注册资本金为１３．９亿元人民币。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持有华电财务公司４６．８７５％的股份，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０８年修订）》１０．１．１条之规定，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２、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公司名称：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２７３号
注册资本：１２０亿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是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
公司总经理：云公民
主营业务：电力生产、热力生产和供应，与电力相关的煤炭等一次能源开发，相关专业技术服务。

（２）公司名称：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２２号国兴大厦２１层
注册资本：１３．９亿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陈飞虎
主营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

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
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
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
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基本原则
华电财务在为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业务时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１）本公司在华电财务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商业银行存款利率；

（２）本公司在华电财务的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

（３）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应不高于（或等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二）关联交易主要业务
１、资金统一结算业务
（１） 针对本公司原来与国内各大银行发生的结算业务， 凡在华电财务经营范围之内且本公司认为对国电南自有利

的，均可通过华电财务进行。

（２）华电财务为本公司提供的结算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资金的集中结算业务管理。

（３）除由中国人民银行收取的结算手续费外，华电财务均免费为甲方提供各类结算业务。

２、综合授信业务
（１）华电财务可给本公司定期提供综合授信业务２００９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５亿元人民币。

（２）授信的期限、范围、项目、金额以及抵质押担保情况，由华电财务做一揽子审批。

（３）本公司在综合授信范围之内信用需求，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华电财务信贷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华电财务保证
履行承诺，并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３、存款业务
（１）华电财务支付本公司存款的存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期商业银行为该存款提供的利率，不得低于华电财务为中国

华电其他成员公司提供的同类存款利率。

（２）如华电财务未能清偿本公司的存款，本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与华电财务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并按照该协议
的规定，向相关责任方提出赔偿经济损失的要求。

本协议有效期３年，有效期满后若任何一方未向对方书面提出终止协议的要求
本协议将自动延期３年，以此类推。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将列

入“预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其目的是为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和公司日常经营对资金的

需求。华电财务向本公司提供的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从而降低了公司财务成本和运营成本。 由于华
电财务了解本公司运营模式，因此能较其他国内商业银行提供更便捷、更有效的服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及银监会的相
关规定，华电财务的客户只限于华电集团的成员公司，因而降低了华电财务所涉及的市场风险，从而保证了本公司资金
安全。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１、我们同意《关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审议《关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之关联交易的议
案》时，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的要求。

３、基于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此项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诚实的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此项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该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该项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３、《金融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日
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鄂信评报字（２００９）第００５号
摘 要
重要提示

本摘要未摘录与评估有关的特别事项， 未全面摘录评估的假设条件。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
文，以充分知晓特别事项和评估结论形成的过程、成立的假设条件。

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遵循独立、

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为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事宜，而对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相应的价值
参考依据。

此次资产评估的评估范围为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市场
价值通常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
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在评估中，我们对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法律性文件、财务记录等相关资料进行了验证审核，对资产和
负债进行了勘察和核实，还实施了其他的必要程序。

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成本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在对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后，采用成本法（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经评估，我们确认在持续经营等假设条件下，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

日表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２,３１９．８４ 万元。 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调整后帐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 Ｄ＝Ｃ－Ｂ

Ｅ＝

（

Ｃ－Ｂ

）

／ Ｂ

＊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４

，

５５５．４０ ４

，

５５５．４０ ４

，

４６０．６２ －９４．７８ －２．０８

非流动资产
６９１．９０ ６９１．９０ １

，

１８１．５５ ４８９．６５ ７０．７７

长期投资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６８１．６８ １８１．６８ ３６．３４

固定资产
１８２．２３ １８２．２３ １９２．７７ １０．５４ ５．７８

其中：建 筑 物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机器设备
４９．３１ ４９．３１ ５９．８５ １０．５４ ２１．３７

在建工程
１３２．９２ １３２．９２ １３２．９２ ０．００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９７．４３ ２９７．４３ ０．００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它资产
９．６７ ９．６７ ９．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５

，

２４７．３０ ５

，

２４７．３０ ５

，

６４２．１７ ３９４．８７ ７．５３

流动负债
３

，

２６７．３３ ３

，

２６７．３３ ３

，

２６７．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５５．００ ５５．００ ５５．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３

，

３２２．３３ ３

，

３２２．３３ ３

，

３２２．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

，

９２４．９７ １

，

９２４．９７ ２

，

３１９．８４ ３９４．８７ ２０．５１

本摘要仅用于摘要载明的经济行为，由委托方、法律法规明确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在经济行为实现日距评
估基准日不超过一年且评估对象状况未发生较大变化或市场未发生较大波动时有效。

本摘要不得被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页无正文）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 沈发兵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 程伟
复核注册资产评估师： 李涛
法定代表人： 周国章

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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